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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法律咨询

醉汉强索的哥30元，被判抢劫罪
2016年4月14日16时许，一名正在吃面的男子

被警察带走。就在这一天的凌晨5时许，醉酒的他
从出租车司机手上索要了30元现金。男子姓刘，
他没有想到这次行为，一审时法院以抢劫罪判了
他三年三个月。收到判决书后，刘某不服，提起上
诉。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
刘某的案子。如果判定为抢劫罪，刘某或将面临
三年多的刑期，如果判定为敲诈勒索，刘某则可
能免于牢狱之灾，庭审辩论由此展开。当天，该案
未当庭宣判。

抢劫和敲诈勒索罪是两种
财产型犯罪，二者在行为特点上
存在某些相类似之处，如主观上
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在其他
方面两个罪名仍然有所区分。

1 .两个罪的暴力程度不同，
抢劫罪的暴力程度较强，足以压
制受害人反抗，而敲诈勒索罪的
暴力程度较弱，比如一般性的言
语暴力，不足以压制受害人反抗；

2 .两个罪的威胁方式不同，
抢劫罪的威胁仅限于对人身，而
敲诈勒索罪的威胁包括对受害
者的身体、名誉、财产等，例如毁
人名誉、揭发隐私、设置威胁等；

3 .手段方式不同，抢劫罪的
取财方式包括暴力、威胁或者其
他相当的危险性方法，而敲诈勒
索的方式采取威胁或要挟的方
式，即使有实施行为也并非严格
意义上的暴力危险行为；

4 .两个罪入罪数额不同，抢
劫罪不计数额大小，而敲诈勒索
罪必须达到法定数额才能入罪；

5 .从受害人的状态看，抢劫
罪的受害人处于不知反抗、不能

反抗、不敢反抗的状态下，丧失
了意志自由，处于极度危险之
中。而敲诈勒索罪，没有完全丧
失意志自由，虽然感觉恐惧，但
为了脱困仍有判断力及采取措
施的进退余地。

6 .从行为当场实现的可能性
看，抢劫罪的行为具有当场实现
的可能性，并且面对被害者当场
实施，而敲诈勒索罪的危险行为
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不具有
现实的紧迫性，有可能通过第三
人间接实施。

单纯言语威胁

不足以压制对方反抗

就本案而言，该男子因处于
醉酒状态，其自我认识能力、判
断能力、控制能力必然有所降
低，人身的危险性及暴力程度也
不同于正常成年罪犯，那么其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加之未携带
任何作案工具，只实施单纯的言
语威胁（自称吸毒人员并声称记
住了出租车车牌号如果不给钱
会再殴打出租车司机），其行为

是否达到了暴力、胁迫的程度足
以压制出租车司机的反抗？律师
认为仍然值得商榷。

应当说，结合当时案发的环
境条件，2016年4月14日凌晨5点
已经天亮，案发路段有行人来往
路过也并非完全偏僻，出租车作
为非密闭空间，出租车司机面对
男子醉酒且手无作案工具，仍然
有机会向外呼救并且通过手机
报警，甚至具备一定的逃跑条
件。男子虽然实施了言语威胁，
但构不成抢劫罪意义上的暴力、
胁迫方式，甚至没有达到足以压
制、抑制被害人出租车司机反抗
的程度。

30元现金交付情况

更符合敲诈勒索罪

虽然该男子实现了当场取
财的结果，但也是出租车司机通
过与其回旋交涉，在交付20元现
金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按照男
子的要求交付了30元现金，其行
为与结果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时
间隔断。应当说，出租车司机听

到该男子的言语威胁，产生了一
定程度的恐惧心理，但这种恐
惧、害怕又促使其为了摆脱困
境，遂作出了“自愿”交付了财物
的权宜之计，出租车司机是有思
考、判断余地的。其精神并未受
到完全强制，也没有丧失完全反
抗的意志，其交付30元现金的行
为更符合敲诈勒索罪“自愿”交付
财物的法律特征。而如果认定为
抢劫罪，则必须要具备暴力或暴
力威胁在通常情况下能否抑制被
害人的反抗，以及暴力或暴力威
胁与取得财物是否具有时空上的
紧密性两个必要要件。但就本案
来看，并不明显具备这两个必要
要件。然而，该男子虽然具有敲诈
勒索行为，但因为获得的财物数
额较少，只有30元，达不到敲诈勒
索罪的立案条件，因此不应当以
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这样更符
合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及存
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的哥“自愿”交钱，更符合敲诈罪

点评律师：陈兆港
济南龙奥律师事务所主任

近日，一辆轿车因实线变
道，被交警拦下检查。检查时
交警发现，该司机的驾驶证有
问题。再仔细一瞧，原本的驾
驶证上，司机竟又私自贴了一
张本人的照片在上面。好端端
的，徐某为什么画蛇添足，自
己重新贴了一张照片在驾照
上呢？徐某的解释竟然是，想
要照片更帅一点。

因为徐某的驾驶证是真
实有效的，民警对其进行了批
评教育，并责令其当场恢复原
状。民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千万不能随便更改驾驶证，以
免触犯法律。否则一但构成了
变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
为，按照法律要处以5000元的
罚款并处15日以下拘留。

据江苏新闻

张某和李某于 2010 年登
记结婚。3 年前，两人因家庭琐
事争吵不断。今年年初，张某向
法院提起诉讼，称与李某已分
居近 3 年，要求法院判决其与
李某离婚。法官审理查明，两人
并非因为感情破裂分居，而是
因张某在铁路沿线工作，常年
不在家，所以未判决其离婚。

“法律规定，夫妻两人分居两年
以上就可以离婚，为什么我们
分居快 3 年了却不能离婚？”张
某在庭审中提出质疑。

审理该案的法官解释，我
国婚姻法虽明确规定了夫妻一
方起诉离婚，在调解无效后，如
双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以上应准予离婚。但此处的分
居是有条件的，即分居的原因
必须是男女双方因感情不和而
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导致的，
现实生活中因工作、学习等原
因分居满两年的情况不包括在
内。该案中，张某长期不在家是
因为工作性质所致，并非单纯
因感情不和而不在一起生活。
另外，分居时间必须满两年，且
必须是不间断的。如果出现分
居后同居又分居的情况，分居
时间要重新计算。 据搜狐网

夫妻分居满两年
为何仍不判离？

男子私换驾照照片
被罚5000元

当事人在遇到民事经济纠
纷聘请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
时，往往分不清全权代理和一
般授权代理的区别。一般授权
代理是指代理人仅享有出庭、
收集提供证据、辩论等诉讼权
利。全权代理即特别授权代理
中代理人除享有一般授权代理
的诉讼权利外，还可行使代为
和解、上诉等涉及当事人实体
利益的诉讼权利。

分清两者区别，对于恰当
地授权、维护自身权益是很有
必要的。另外，根据有关法律
的规定，在案件进程中，如当
事人对聘请的律师不满意时，
可单方面解除聘请合同。如因
律师过错，律师事务所应退回
预收的全部律师服务费；非因
律师过错，所收律师服务费不
予退还。 据找法网

一般代理和全权代理

醉酒后强行索要的哥30元

年近40岁的刘某，白天送外
卖，晚上在餐馆帮忙，每月收入
4000余元。2016年4月14日凌晨5时
许，喝醉酒的刘某在雨花区左家
塘街道曙光路附近拦了一辆出
租车，打算去八一路找朋友。车
行至左家塘街道“东方新世界”
附近时，刘某给朋友打了个电
话，但未接通。挂断电话后，坐在
副驾驶位置的刘某突然向司机
梁某要钱，并拿走了梁某30元现
金，之后刘某逃离现场。

这一切都被车上的监控拍
得清清楚楚。监控视频显示，刘

某对梁某说，他是吸毒的，如果
梁某不给钱他就要打人。刘某
还扬言，如果梁某不给钱他会
记住车牌号，以后还可以找到他
打他。“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人，
都不容易。”梁某说。视频中，刘
某向梁某要30元，梁某不同意，
只愿给20元，“就当交个朋友”。
刘某用脏话回绝。最终，梁某给
了刘某30元。

刘某离开后，梁某立刻报警。
当天16时许，民警在雨花区左家
塘街道曙光路一家粉店将刘某
抓获。之后，刘某亲属主动找到
梁某，赔偿了1000元，取得了梁某
的谅解。

一审：被判三年三个月

法院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以胁迫方法抢劫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予处
罚。刘某认罪态度较好，其亲属已
对被害人进行了经济赔偿，并取
得谅解，可以从轻处罚。故判决刘
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三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这并不是刘某第一次因抢
劫罪获刑。一审判决书显示，2004
年9月24日，刘某因犯抢劫罪被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2006年6月7日刑满释放。

二审：抢劫还是敲诈有争议

2017年，11月8日刘某的案子
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庭审开始后，刘
某承认当天发生的事实，但不认
为当时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我
是找出租车司机要钱，司机主动
把钱给了我，我没有动手把钱抢
过来。”刘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刘
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劫，应该定性
为敲诈勒索。而刘某的敲诈勒索
行为既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量
刑起点，也没有其他任何严重情
节，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检察官认为，刘某在凌晨五
点半对出租车司机实施暴力胁
迫行为，在常人理解下，凌晨作
为吸毒人员的刘某一身酒气在
狭窄的出租车空间内，对梁某直
接进行人身伤害威胁，具有可立
即付出实施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是现实的威胁性迫使梁某不敢
反抗而当场交出财物，刘某的行
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最终，本案并未当庭宣判。
据《潇湘晨报》

五少女因欺凌同学获实刑
事情发生在北京市西城区

某职业学院内，今年2月28日下
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女学生
朱某伙同另外四名女被告人在
学校女生宿舍楼内，采取恶劣手
段，无故殴打、辱骂两名女学生，
期间五名女被告人还脱光了一
名被欺凌女同学的衣服予以羞
辱，并用手机拍摄了羞辱、殴打
视频，事后还在自己的微信群内
小范围进行了传播；其中一名被
害人，当天先后被殴打了三次。
经鉴定两名被害人均构成轻微
伤，其中一名被害人精神抑郁，
目前仍无法正常生活、学习。

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伙同
另外四名被告人无故随意殴打

他人，造成二人轻微伤，辱骂他
人情节恶劣，侵犯了公民的人身
权利，严重影响公民的正常生
活，破坏了社会秩序，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
应予惩处。鉴于五名被告人实施
犯罪时均未满十八周岁，在被羁
押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
考虑到五名被告人的父母积极
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且取得
了被害人谅解，依法对五名被告
人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人朱某犯寻衅滋事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赵某、
李某、霍某、高某犯寻衅滋事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据环球网

11月2日上午，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
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
八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校园欺凌是近年来比较
突出的青少年社会问题之一，
北京的这一判决表明，未成年
人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
避刑法的制裁。

严惩一批形成震慑
相关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沈德咏在北京法院少年法庭成
立30周年活动上表示，全国各
地法院少年法庭要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继续将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贯穿少年审判工作各
环节，针对当前多发的校园欺
凌和暴力问题，要认真落实《关
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
指导意见》，对构成违法犯罪的
学生，要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
理，情节较轻的，尽量给予最大
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对犯
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予
以惩处，形成有力震慑，遏制校
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据《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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